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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中国大市场 共创发展新机遇

东方风来，百川汇海。11 月 5 日至 10 日，第八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在上海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2018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

旨演讲时指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着眼于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主动向

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八年相约，进博会如同一个窗口，在这里，世界见证中

国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大市场机遇广阔无限；在这里，

商品和贸易、技术与市场，碰撞交融，汇聚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的源源动力。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未来五年中国发

展擘画蓝图。一个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坚定

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将为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经

济持续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开放中国 世界机遇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四叶草”焕新迎客。“CIIE”

“2025”字样与数字“8”的花卉造型格外醒目。

“全勤生”欧莱雅将携旗下 25 个品牌参展，带来历届

最强“首发”新品阵容；“头回客”秘鲁 Argo 品牌带来可

可粉、藜麦片等“洋土特产”，并准备了 AR 眼镜要带领观

众感受秘鲁田间地头；290 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齐聚进博……

新老朋友远跨重洋、如约而至，第八届进博会将有 155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4108 家境外企业参展，展

览面积超过 43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和企业总数均创历史新

高。

一诺千金，越办越好。

“我宣布举办进博会，就是要扩大开放，让中国大市场

成为世界大机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

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习近平主席指出。

过去七届进博会，约 3000 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

在这里展示，与 14 亿多人口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对接，激

发市场、投资和产能；

过去七届进博会，累计吸引境外参展商 2.3 万家次，意

向成交额超 5000 亿美元，高度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外

企业，在这里沟通、了解、合作，探寻创新方向，共同应对

国际市场波动困局。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这是历史带给世界经济的深

刻启示，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专章部署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释放出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鲜明信号。

作为全会后我国举办的首场重要经济外交活动，本届进

博会将继续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

四大平台作用，承载各方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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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是近距离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舞

台’，也是沉浸式感受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体验区’。”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面对全球格局的深刻变革，本届进

博会将以实际行动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拉紧共赢纽带，与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

2018 年，来自美国的多特瑞公司抱着试水心态来到首

届进博会，没想到收获了 3.8 亿元订单。如今，中国已成为

多特瑞全球第二大市场。

“公司目标是到 2030 年让中国成为第一大市场。”多

特瑞中国区总裁麦欧文说，多特瑞已在上海设立其首个海外

研发中心，进博会展区面积也从首届 9 平方米扩大至 300

平方米。

美国企业参展面积连续 7 年保持第一，加拿大、马来西

亚、新西兰、挪威、秘鲁等国参展企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泰国、阿联酋、尼日利亚、格鲁吉亚、瑞典、哥伦比亚等 6

国担任本届进博会主宾国……

背靠中国大市场，进博会越来越大的朋友圈，折射各国

企业开放发展、共享机遇的共同愿望。

共筑合作之桥，以开放合作做大市场蛋糕。

今年，渣打继续亮相服务贸易展区。通过进博会，渣打

已累计与近 40 家企业、机构及行业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合

作范围从大宗商品贸易拓展至可持续金融、科技创新等领

域。

畅通的贸易血脉，滋润世界经济之林；开放带来的充沛

阳光，让世界经济之林繁茂成长。

进博会不仅是全球创新科技进入中国的桥梁，更是新科

技发展的“助推器”。

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的共同海损责任分

析（四）

六、回到本案——以上总结与新的困惑

讨论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回到本案中：

（一）为什么要将救助报酬区分是共同海损还是施救

费用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将其作为共同海损

还是将其作为施救费用，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施救费用是法定的，而共同海损是约定；

第二，只要不是协会条款除外责任造成的共同海损，都

可以获得保险赔偿，换句话说，协会 A/B/C 三个条款在这

一点的承保范围上没有区别；

而施救费用需要是为了避免承保风险造成的损失所产

生的费用，因为协会 A、B、C 的承保风险不同，所以对施

救费用的赔偿也是有区别的；

第三，共同海损是货物的损失，跟货损是适用一个保额

的赔偿限额，而施救费用是在货损保额之外，单独的一个赔

偿限额；

第四，施救费用不仅只是一个索赔的权利而且被保险

人有施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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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赐”轮货物与货物保险的几个可能

1、如果共同海损成立，船东交了罚款和赔偿金后，运

河管理当局放船，船舶损坏不严重，可以继续前往目的港，

则在目的港，货物参与共同海损分摊，货物保险根据协会条

款第二条负责赔偿分摊部分。

2、如果船东不交罚款和赔偿金，货船被长期扣留，则

需要根据情况看，货主是否可以将货物卸下进行续运到目的

地；

而这种情况如果构成了航程终止，则可以根据协会条款

第 12 条赔偿续运费用，但这需要符合 held cover 的要求；

3、如果船东交了罚款和赔偿金，但船舶损坏严重，需

要在避难港大修，则货主此时选择自己续运到目的地，则该

费用可以考虑作为共同海损的替代费用，根据第 2 条获得赔

偿；

4、如果货主不做任何操作，等着船开航，则如果延误

时间够长，而造成了货物腐烂、变质等损失，则货运险下是

得不到赔偿的；

5、如果货主不做续运操作，而船舶又修理耽搁时间够

长，在避难港产出了做够的仓储费用，则此时需要考虑再加

上续运到目的地的费用，可以考虑是否可以构成推定全损

了。

我们要到 1906 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中找答案，在

Section 65（2）中定义了，Salvage charges’means the

charges recoverable under maritime law by a salvor

independently of contract. They do not include the

expenses of services in the nature of salvage rendered

by the assured or his agents, or any person employed

for hire by them, for the purpose of averting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y were incurred.

上述是常规货运险下赔偿的可能性，还要结合具体的个

案是否投保了延误造成的损失、是否附加了交货不到条款等

具体来分析。

当笔者写到这里时，又产生了新的困惑与怪圈，感觉无

法找到解决的突破口：

1、在不适用英国法律也不适用协会条款时

采用 1994《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救助费用被作为了

共同海损，此时如果条款约定的是人保条款，无论是平安险、

一切险、还是水渍险；可以按照“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

救助费用”去赔偿。

2、不适用英国法律却适用的是协会条款时

此时，第一个难题出现了，协会条款是适用英国法的，

参照以上的分析，协会条款第 2 条中共同海损不包括合约救

助费用；而第 2 条中的救助费用只是包括纯救助，这样，就

要将赔偿的依据指向了第 16 条。

那么，是按照协会条款中的如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

有预约协议，则按照预约协议中的法律适用，此时与条款中

规定的法律适用产生了冲突，如果按照协议中约定的适用，

那么又该如何执行协会条款中的内容呢？这好像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国际私法的问题了，这种情况下约克-安特卫普规

则如何采用呢？

3、适用英国法律，又适用了《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时

《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是个国际公约还是国际惯例？

如果是国际公约否要求所有所有的缔约国都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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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缔约国是否可以就部分内容进行保留？

在英国法下，如何看待该规则和适用该规则？与国内法

律冲突时，如何选择？这又是一个国际私法的问题。

--- 结束 ---

案例分享 | 遵循国际航运惯例 认定被保险

人告知义务

【基本案情】

2019 年 9 月，新加坡 M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M 私人公司）向中国企业恒某设备公司采购一台超大超

宽型灌装线传送机，约定由恒某设备公司生产机器，并安排

运输和保险至缅甸英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某公司）处。

案涉机器分装在 14 个普通集装箱和 3 个框架集装箱

内，货物运抵缅甸后，收货人英某公司发现装载于 3 个框架

集装箱中的机器构件均出现严重水湿。

遂向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某

财保南京分公司）索赔。某财保南京分公司认为，投保人未

告知案涉设备装载于船舶舱面，故拒绝赔偿。M 私人公司、

英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某财保南京分公司支付保险金及利

息。

【裁判结果】

南京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告知义务主体是投保人恒

某设备公司。

依据国际航运惯例，班轮运输承运人通常根据挂靠港、

船舶稳性、吃水差等因素制定集装箱积载计划，因此涉案框

架集装箱的装载情况并不属于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如实告知

的情况。

案涉海运单明确记载机器分装于 14 个普通集装箱和 3

个框架集装箱内，并且保险单并入海运单号，根据某财保南

京分公司管理规定以及保险行业规范，某财保南京分公司应

当对案涉异型机器谨慎核保。

同时，框架集装箱可能装载于舱面是保险人在通常业务

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但是保险人没有询问。某财保南京分公

司不能以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拒绝理赔，据此判决某财

保南京分公司应支付相应的保险赔偿金。一审判决后，各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海上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是司法实践中

的长期难题，实务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本案中，法院准确

适用国际航运实务和保险行业规范，结合本案集装箱实际装

载情况，认定涉案框架集装箱装载于舱面是保险人应当核保

发现的事实，投保人并没有主动告知义务。

本案判决正确认定海上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动告

知义务的范围，有利于平衡保护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利益，从

而促进我国海上保险市场规范运行与健康发展。

本案入选 2023 年江苏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典型案

例，并刊载于《中国海事商事法律报告》（Chinese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Reports）2024 年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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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诺箴言：

不能容人者无亲，无亲者尽人。—— 《庄子 • 杂篇 • 庚桑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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